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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巍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副董事长、高级管理人员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关于副董事长、高级管理人员辞职的情况说明

（一）提前离任的基本情况

浙江巍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6年4月10日收到公司副董

事长潘强彪先生、高级管理人员冯超军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潘强彪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

辞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职务，同时辞去副董事长、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职务。冯超军

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 辞职后，潘强彪先生、冯超军先生均不在公

司及控股子公司担任任何职务。

姓名 离任职务 离任时间 原定任期到期日 离任原因

是否继续在上市公司

及其控股子公司任职

是否存在未履行完

毕的公开承诺

潘强彪

董事、副董事长、董事

会专门委员会委员

2026年4月10日 2028年11月6日 个人原因 否 是

冯超军 副总经理 2026年4月10日 2028年11月6日 个人原因 否 是

（二）离任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潘强彪先生的辞职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

人数低于法定人数，不会影响公司董事会的正常运行，亦不会对公司的规范运作和日常运

营产生不利影响，潘强彪先生、冯超军先生的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并已按照

公司管理制度做好交接工作。

潘强彪先生、冯超军先生在公司任职期间勤勉尽责、恪尽职守，公司董事会对潘强彪先

生、冯超军先生在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二、其他说明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潘强彪先生持有公司股份3,3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96%；

冯超军先生持有公司股份75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22%。其未履行完毕的公开承诺包

括首次公开发行时所作的承诺：本人所持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其减持价格不

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价格。 潘强彪先生、冯超军先生离任后将继续遵守上述首次公开发

行时所作的相关承诺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 具体承诺事项履行

情况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主板上市招股说明书》《2025年半年度报告》等信息披露文件。除上述承诺外，不存在其

他未履行完毕的公开承诺。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减持股份》等相关规定，潘强彪先生、冯超军先生离职后六个月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本公司

股份。 就任时确定的任期内和任期届满后六个月内，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股份

总数的25%。

特此公告。

浙江巍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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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TCL智慧家电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不存在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一）召开时间：2026年4月10日（星期五）15:00

（二）召开地点：广东省中山市南头镇南头大道中59号2楼A1（公司会议室）

（三）召开方式：现场结合网络

（四）召集人：广东TCL智慧家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

（五）主持人：鉴于董事长彭攀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主持本次会议，经公司半数以上董

事推举，本次会议由独立董事卢馨教授主持。

（六）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398人，代表股份620,922,507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57.2748%。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3人，代表股份12,477,764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1510%；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95人，代表股份608,444,743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56.1238%。

（二）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396人，代表股份76,817,275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7.0857%。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3人，代表股份12,477,764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1510%；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393人，代表股份64,339,511股，占上市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9348%。

（三）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四）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以下议案进行了表决：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618,401,51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940%；反对1,757,1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30%；弃权

763,83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81,4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123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74,296,2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6.7182%；反对1,757,1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2.2875%；弃权763,83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81,433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944%。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618,463,83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040%；反对1,568,8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27%；弃权

889,83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47,5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143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74,358,6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6.7993%；反对1,568,8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2.0423%；弃权889,83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47,533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584%。

（三）审议通过了《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2026-2028年）》

表决情况： 同意618,383,91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912%；反对1,616,3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03%；弃权

922,23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76,5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1485%。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74,278,6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6.6953%；反对1,616,3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2.1042%；弃权922,23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76,533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006%。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74,183,3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5712%；

反对1,510,0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658%；弃权1,123,833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85,43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63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74,183,3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6.5712%；反对1,510,0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9658%；弃权1,123,83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85,433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630%。

关联股东TCL家电集团有限公司（持有520,967,167股）及其一致行动人重庆中新融

泽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持有23,138,065股）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关联股东合计持有公司

股份544,105,232股，该等股份不计入本议案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604,814,43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4058%；反对15,003,5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163%；弃权

1,104,53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87,7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1779%。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60,709,2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79.0307%；反对15,003,5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9.5315%；弃权1,104,53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87,733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379%。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申请担保额度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73,922,6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2318%；

反对1,727,2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485%；弃权1,167,333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48,73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196%。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73,922,6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6.2318%；反对1,727,2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2.2485%；弃权1,167,33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48,733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196%。

关联股东TCL家电集团有限公司（持有520,967,167股）及其一致行动人重庆中新融

泽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持有23,138,065股）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关联股东合计持有公司

股份544,105,232股，该等股份不计入本议案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607,847,53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8943%；反对12,065,6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432%；弃权

1,009,33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44,1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1626%。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63,742,3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82.9791%；反对12,065,6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5.7069%；弃权1,009,33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44,133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139%。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开展应收账款保理业务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618,037,21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353%；反对1,817,6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27%；弃权1,

067,63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61,3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1719%。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73,931,9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6.2440%；反对1,817,6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2.3662%；弃权1,067,63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61,333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898%。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73,857,9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1476%；

反对1,760,5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919%；弃权1,198,733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55,33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605%。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73,857,9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6.1476%；反对1,760,5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2.2919%；弃权1,198,73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55,333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605%。

关联股东TCL家电集团有限公司（持有520,967,167股）及其一致行动人重庆中新融

泽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持有23,138,065）股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关联股东合计持有公司

股份544,105,232股，该等股份不计入本议案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618,040,11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358%；反对2,617,0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215%；弃权

265,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4,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427%。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73,934,8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6.2477%；反对2,617,0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3.4069%；弃权265,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4,8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54%。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618,229,6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663%；

反对2,354,26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792%； 弃权338,633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9,33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45%。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74,124,3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6.4944%；反对2,354,2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3.0648%；弃权338,63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9,333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408%。

（十二）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宋红海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618,196,31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609%；反对1,734,4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93%；弃权

991,73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83,3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1597%。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74,091,0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6.4511%；反对1,734,4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2.2579%；弃权991,73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83,333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910%。

四、律师见证情况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汉坤（深圳）律师事务所

（二）见证律师姓名：赵鹏飞、喻紫荆

（三）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

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一）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二）北京市汉坤（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TCL智慧家电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

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TCL智慧家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四月十日

证券代码：600658� � � � � � �证券简称：电子城 公告编号：临2026-011

北京电子城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度第三期超短期融资券发行情

况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北京电子城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经2024年7月2日召开的

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2024年7月18日召开的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了《公司拟注册发行中期票据及超短期融资券的议案》，同意公司申请发行超短

期融资券，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7月3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公司第十

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临2024-040）。

根据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核发的 《接受注册通知书》（中市协注【2025】

SCP60号），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接受公司发行超短期融资券，注册金额为人民

币5亿元，注册额度自通知书落款之日起2年内有效，在注册有效期内可分期发行。

公司于2026年04月09日发行了“北京电子城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度第

三期超短期融资券” ，现将发行情况公告如下：

名称

北京电子城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2026年度第三期超短期融资券

简称 26京电子城SCP003

代码 012680909 期限 173日

起息日 2026年04月10日 兑付日 2026年09月30日

计划发行总额 5.00亿元 实际发行总额 5.00亿元

发行利率 1.74% 发行价格 100元/百元

簿记管理人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主承销商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特此公告。

北京电子城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10日

证券代码：688114� � � � � � � � �证券简称：华大智造 公告编号：2026-014

深圳华大智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基因测序仪产品获得

医疗器械注册证暨自愿性披露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深圳华大智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深圳华大智造生物

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基因测序仪产品于近日取得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器械注册证，具

体情况如下：

一、注册产品的基本信息

注册人名称 深圳华大智造生物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证编号 国械注准20263220708

产品名称 基因测序仪

型号、规格 DNBSEQ-T1+

适用范围

该产品采用联合探针锚定聚合测序技术， 在临床上用于对来源于人体样本的脱氧核糖核酸 （DNA） 和核糖核酸

（RNA）进行测序，以检测基因序列，这些基因序列可用于辅助诊断疾病或疾病易感性。 该仪器在临床上仅限于与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批准的体外诊断试剂以及软件配合使用，不用于人类全基因组的测序或从头测序。

发证机关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有效期 2026年4月9日至2031年4月8日

二、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医疗器械注册证书的取得，有利于公司及子公司基因测序仪业务工作的全面开

展，将进一步提高公司及子公司的综合竞争力，对公司及子公司的可持续性发展产生积极

影响和促进作用。

三、风险提示

上述产品的实际销售情况受市场需求、市场竞争等多种因素影响，公司目前尚无法预

测其对公司未来业绩的影响。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华大智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11日

证券代码：001282� � � � � � � � � �证券简称：三联锻造 公告编号：2026-023

芜湖三联锻造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举行

2025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芜湖三联锻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2026年4月10日披

露了《2025年年度报告》《2025年年度报告摘要》。 为了便于广大投资者更深入地了解

公司情况，进一步加强公司与投资者的互动交流，公司定于2026年4月17日（星期五）

15:00-16:30举办2025年度业绩说明会。 具体安排如下：

一、业绩说明会相关安排

1、时间：2026年4月17日（星期五）下午15:00-16:30。

2、召开方式：本次业绩说明会将采用网络远程方式召开。

3、参与方式：投资者可登录深圳证券交易所“互动易” 平台（http://irm.cninfo.

com.cn），进入“云访谈”栏目即可参与交流。

4、公司出席人员：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孙国奉先生，财务总监兼董事会秘书杨成先生，

独立董事谭青女士、李明发先生、张金先生。 如因行程安排有变，出席人员可能会有调整。

二、投资者问题征集及方式

为充分尊重投资者，提升交流的针对性，现就公司2025年度业绩说明会提前向投资者公

开征集问题，广泛听取投资者的意见和建议。 投资者可于2026年4月17日（星期五）12:00前

登录深圳证券交易所“互动易”平台（http://irm.cninfo.com.cn）或扫描下方二维码进入问

题征集页面提出问题，公司将在本次业绩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会后，本公司将及时编制本次业绩说明会的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并发布。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芜湖三联锻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10日

证券代码：000987� � � � �证券简称：越秀资本 公告编号：2026-028

广州越秀资本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增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一）业绩预计期间

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3月31日。

（二）业绩预计情况

预计净利润为正值且属于同向上升50%以上情形。

项目 本报告期（2026年1-3月） 上年同期（2025年1-3月）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盈利：124,742万元~137,872万元

盈利：65,654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90%~110%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盈利：101,498万元~114,629万元

盈利：65,539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55%~75%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2483元/股~0.2745元/股 盈利：0.1301元/股

注：1、上表数据以广州越秀资本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合并报表

数据填列；2、基本每股收益按股本扣除回购库存股后的数据填列，并扣除永续债的影响。

二、与会计师事务所沟通情况

本期业绩预计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2026年第一季度，公司控股子公司广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投行化转型成效显著，相关

业务收益大幅提升。此外，资本市场保持良好发展态势，交易活跃度维持高位水平，参股公

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经营业绩实现较快增长，公司投资收益相应增加。

四、风险提示

本公告所载公司2026年第一季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公司财务中心初步核算数据， 未经

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相关数据与公司2026年第一季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州越秀资本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10日

证券代码：688503� � � � � � � � � �证券简称：聚和材料 公告编号：2026-020

常州聚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5年度现金分红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4月14日（星期二）下午15:30-16:00

● 会议召开方式：线上电话会议

● 线上互动平台：进门财经APP/进门财经小程序

● 投资者可于2026年4月14日（星期二）上午12:00前将相关问题通过电子邮件的

形式发送至常州聚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 投资者关系邮箱：

ir@fusion-materials.com，也可访问网址：https://s.comein.cn/3emydv5r或者使用微信

扫描二维码在报名后进行会前提问，公司将通过本次现金分红说明会，在信息披露允许范

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一、说明会类型

为加强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 同时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5

年度现金分红情况，公司将于2026年4月14日（星期二）下午15:30-16:00举办2025年度

现金分红说明会，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现金分红说明会以线上电话会议形式召开， 公司将针对2025年度现金分红具体情况

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和方式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4月14日（星期二）下午15:30-16:00

（二）会议召开方式：线上电话会议

（三）线上互动平台：进门财经APP/进门财经小程序

三、参加人员

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林椿楠

投资者关系经理：张芷菡

四、投资者问题征集及参加方式

（一）为了做好中小投资者的保护工作，公司现就本次现金分红说明会提前向投资者

征集相关问题，广泛听取投资者的意见和建议。

投资者可于2026年4月14日（星期二）上午12:00前将相关问题通过电子邮件的形式

发送至公司投资者关系邮箱：ir@fusion-materials.com， 也可访问网址： https://s.

comein.cn/3emydv5r或者使用微信扫描二维码在报名后进行会前提问，公司将通过本次

现金分红说明会，在信息披露允许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投资者可在2026年4月14日（星期二）下午15:30-16:00通过以下方式在线参

与本次现金分红说明会：

1、网络端参会/预约参会：https://s.comein.cn/3emydv5r

2、手机端参会/预约参会：登陆进门财经APP/进门财经小程序，搜索“688503” ，进入

“聚和材料（688503）2025年度现金分红说明会” ，或扫描下方二维码参会/预约参会。

3、电话端参会： +86-4001888938（中国大陆）

+86-01053827720（全球）

+86-01056340450（全球）

+86-01053827000（中国）

+886-277083288（中国台湾）

+1-2087016888（美国）

+65-31389722（新加坡）

+852-51089680（中国香港）

参会密码：508995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林椿楠

电话：021-33882061

邮箱：ir@fusion-materials.com

特此公告。

常州聚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11日

证券代码：002049� � � � � � � � � �证券简称：紫光国微 公告编号：2026-021

债券代码：127038� � � � � � � � � �债券简称：国微转债

紫光国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紫光国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6年1月15日披露的《紫

光国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

案》及其摘要中，在“重大事项提示”和“重大风险提示” 章节详细披露了公司本次发行股

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尚需履行的

审批程序及涉及的风险因素，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除前述《紫光国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中已披露的有关风险因素外，公司尚未发现可

能导致本次交易撤销、中止或者对本次交易方案作出实质性变更的相关事项，本次交易相关

工作正在稳步推进中。 公司将根据本次交易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一、本次交易概述

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南昌建恩半导体产业投资中心 （有限合

伙）、北京广盟半导体产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天津瑞芯半导体产业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等14名交易对方持有的瑞能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100%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根

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预计

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亦不构成重组上市。

二、本次交易的历史披露情况

鉴于有关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为了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对公司证券交易造成重大影

响，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证券简称：紫光国微，证券代

码：002049）自2025年12月30日（星期二）开市时起开始停牌，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债券

简称：国微转债，债券代码：127038）自2025年12月30日（星期二）开市时起开始停牌及暂

停转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5年12月30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及《中国

证券报》披露的《关于筹划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

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25-108）及《关于筹划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停牌期间“国微转债”暂停转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109）。

停牌期间，公司已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披露停牌进展公告，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于2026年1月8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及《中国证券报》披露的《关于

筹划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的停牌进展公告》（公

告编号：2026-002）。

2026年1月13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紫光国

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

及其摘要的议案》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1月15日在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紫光国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等相关公告。 同时，根据相关规定，经向深圳

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证券简称：紫光国微，证券代码：002049）于2026年1月15日

（星期四）开市起复牌，可转换公司债券（债券简称：国微转债，债券代码：127038）于2026

年1月15日（星期四）开市起复牌及恢复转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1月15日在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及《中国证券报》披露的《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

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的一般风险提示暨复牌公告》（公告编号：

2026-006）及《关于“国微转债”恢复转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07）。

2026年2月13日、2026年3月13日，公司已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分别披露事项进

展公告，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当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及《中国证券报》

披露的《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2026-012、2026-016）。

三、本次交易的进展情况

自《紫光国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

关联交易预案》 披露以来， 公司及各中介机构等相关方正在积极推进本次交易的各项工

作。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交易涉及的审计、评估等工作正在稳步推进中。

待相关工作完成后，公司将再次召开董事会审议本次交易相关议案，并由董事会召集

股东会审议与本次交易相关议案。 公司将根据本次交易工作的进展情况，严格按照《上市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8号一一重大资

产重组》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风险提示

本次交易尚需公司董事会再次审议及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并经有权监管机构批准或

注册后方可正式实施。本次交易能否取得相关的批准、审核通过或同意注册，以及取得相关

批准、审核通过或同意注册的时间，均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后续公司将根据本次交易相关事项进展情况， 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内容为准。 敬请广

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紫光国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10日

证券代码：001331� � � � � �证券简称：胜通能源 公告编号：2026-013

胜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及持股5%以上股东协议

转让股份事项完成过户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胜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上市公司” ）于近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及持股5%以上股东魏吉胜先生、魏红越女士、张伟先生、龙口云轩投资中心（有限合伙）、龙口同益投资

中心（有限合伙）、龙口弦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龙口新耀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乙方”

或“转让方” ）的通知，其向七腾机器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七腾机器人” ）及其一致行动人重庆智行

创机器人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承壹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代表一村扬帆15号私募证券投资基

金）、深圳市弘源泰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代表弘源祥裕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甲方” 或“受

让方” ）协议转让股份的事项已办理完成过户登记手续。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控制权拟发生变更的基本情况

转受让方于2025年12月11日签署了《关于胜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 转让方同意将

其持有的上市公司84,643,776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29.99%，以下简称“标的股份” ）转让给受让

方。同时，七腾机器人和/或其指定适格第三方拟以标的股份转让完成为前提，向上市公司的全体股东发出

部分要约收购，要约收购股份数量为42,336,0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15%），其中龙口云轩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龙口同益投资中心（有限合伙）、龙口弦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龙口新耀投资中心（有限

合伙）共同申报预受要约41,923,224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14.85%）。 龙口云轩

投资中心（有限合伙）、龙口同益投资中心（有限合伙）、龙口弦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龙口新耀投资中

心（有限合伙）同意，标的股份转让完成后，自标的股份过户之日至本次要约收购完成之日期间，放弃其预

受要约的41,923,224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占胜通能源总股本的14.85%）的表决权。 本次协议转让及

要约收购完成后，七腾机器人将拥有上市公司44.99%的股份及该等股份对应的表决权（持股情况系根据

《股份转让协议》中约定的要约收购上限及承诺预受要约上限计算，实际情况以最终要约结果为准），上

市公司控股股东变更为“七腾机器人” ，实际控制人变更为朱冬先生。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2月12

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签署〈股份转让协议〉暨控

制权拟发生变更和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5-053）及2025年12月16日披露于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二、协议转让股份过户登记的情况

近日，转让方与受让方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完成协议转让股份过户登记手续，

并于2026年4月9日取得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股份性质为

无限售流通股，过户日期为2026年4月8日。 本次协议转让过户后转让双方持股变化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协议转让股份过户前

所持股份数（股） 持股比例

拥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量（股）

表决权比例

魏吉胜 104,334,720.00 36.97% 104,334,720.00 36.97%

魏红越 13,524,000.00 4.79% 13,524,000.00 4.79%

张伟 9,149,280.00 3.24% 9,149,280.00 3.24%

龙口云轩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7,923,601.00 9.89% 27,923,601.00 9.89%

龙口同益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1,283,414.00 7.54% 21,283,414.00 7.54%

龙口弦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8,496,436.00 6.55% 18,496,436.00 6.55%

龙口新耀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6,968,549.00 6.01% 16,968,549.00 6.01%

合计 211,680,000.00 75.00% 211,680,000.00 75.00%

七腾机器人有限公司 - - - -

重庆智行创机器人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 - - -

上海承壹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代表一村扬帆15号私

募证券投资基金）

- - - -

深圳市弘源泰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代表弘源祥裕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

- - - -

股东名称

本次协议转让股份过户后

所持股份数（股） 持股比例

拥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量（股）

表决权比例

魏吉胜 78,251,040.00 27.73% 78,251,040.00 27.73%

魏红越 - 0.00% - 0.00%

张伟 6,861,960.00 2.43% 6,861,960.00 2.43%

龙口云轩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3,917,792 8.47% - 0.00%

龙口同益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3,999,623 4.96% - 0.00%

龙口弦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149,260 0.41% - 0.00%

龙口新耀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856,549 1.01% - 0.00%

合计 127,036,224 45.01% 85,113,000 30.16%

七腾机器人有限公司 31,018,176 10.99% 31,018,176 10.99%

重庆智行创机器人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9,756,800 7.00% 19,756,800 7.00%

上海承壹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代表一村扬帆15号私

募证券投资基金）

19,756,800 7.00% 19,756,800 7.00%

深圳市弘源泰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代表弘源祥裕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

14,112,000 5.00% 14,112,000 5.00%

合计 84,643,776 29.99% 84,643,776 29.99%

本次协议转让股份过户完成后，转让方合计拥有上市公司30.16%的股份对应的表决权，受让方合

计拥有上市公司29.99%的股份及该等股份对应的表决权。

此外，根据《关于胜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的约定，七腾机器人将按照《上市公司

收购管理办法》通过部分要约收购的方式继续增持上市公司的股份，要约收购股份数量为42,336,000

股（占上市公司股份总数的15%）。 在七腾机器人发出部分要约后，龙口云轩投资中心（有限合伙）、龙

口同益投资中心（有限合伙）、龙口弦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龙口新耀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将以其

所持上市公司41,923,224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占胜通能源总股本的14.85%）就本次要约收购有效

申报预受要约，并办理预受要约的相关手续，包括但不限于将该等股份临时托管于中登公司；未经七腾

机器人书面同意，龙口云轩投资中心（有限合伙）、龙口同益投资中心（有限合伙）、龙口弦诚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龙口新耀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不得撤回、变更其预受要约。

部分要约完成后，受让方合计将拥有上市公司44.99%的股份及该等股份对应的表决权，转让方拥

有上市公司30.16%的股份及该等股份对应的表决权，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变更为七腾机器人，实际控制

人变更为朱冬。

三、其他相关说明

（一）本次协议转让事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

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股份协议转让业务办理指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也不存在违反相关承诺的情形。

（二）本次协议转让未触及要约收购，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的

治理结构及持续生产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三）本次协议转让完成后，相关方的股份变动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

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相关规定执行。 基于谨慎性原则，受让方及转让方均已结合自身情况就本次交易

做出如下承诺：

1.七腾机器人承诺：“在本次收购中协议转让及要约收购取得的股份，自过户登记完成之日起36个

月内不进行转让、除用于本次交易的并购贷款外不进行质押。 ”

2.重庆智行创机器人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承诺：“（1）在本次协议转让中取得的股份，自过户登记

完成之日起36个月内不进行转让、不进行质押；（2）在本次收购完成后的18个月内，本合伙企业不新增

合伙份额；在本次收购完成后的18个月至36个月内，若本合伙企业新增合伙份额由新的出资人认购，本

合伙企业将促使新的出资人承诺，在本次收购完成后的36个月内不转让本合伙企业的合伙份额。 ”

3.朱冬先生承诺：“（1）自本人取得上市公司实际控制权后60个月内，本人在符合法律、法规及规范

性文件的前提下将通过包括但不限于维持持股比例、在公司治理结构中持续发挥主导作用等措施，维持

本人作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的地位。 若本人违反前述承诺，给上市公司或者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人

将依法承担赔偿责任；（2）在本次收购完成后的36个月内，本人不转让七腾机器人的股权及重庆智行创

的合伙份额，亦不会通过公司/合伙企业回购减资方式减少所持七腾机器人股权及重庆智行创的合伙份

额；（3）在本次收购完成后的36个月至60个月内，本人每12个月内转让直接或间接持有的上市公司股

份不超过本人在本次收购完成时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的15%。 ”

4.上海承壹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代表一村扬帆15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承诺：“（1）在本次协

议转让中取得的股份，继续履行原实际控制人承诺的上市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公司股份，则每年减持

公司股份的数量不超过上一年度末本企业直接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25%；（2） 在本次协议转让中取得

的股份，自过户登记完成之日起18个月内不进行转让、不进行质押；（3）在本次收购完成后的18个月内，

本基金不会为投资人办理转让或赎回基金份额的相关手续，且本基金不新增投资人。 ”

5.深圳市弘源泰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代表弘源祥裕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承诺：“（1）在本次协议

转让中取得的股份，继续履行原实际控制人承诺的上市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公司股份，则每年减持公

司股份的数量不超过上一年度末本企业直接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25%；（2） 在本次协议转让中取得的

股份，自过户登记完成之日起18个月内不进行转让、不进行质押；（3）在本次收购完成后的18个月内，本

基金不会为投资人办理转让或赎回基金份额的相关手续，且本基金不新增投资人。 ”

6.魏吉胜先生承诺：“在本次收购完成后的18个月内，不转让所持上市公司股份。 ”

7.张伟先生承诺：“在本次收购完成后的18个月内，不转让所持上市公司股份。 ”

（四）公司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相关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公司郑重提请投资者注意：《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

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四、备查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

特此公告。

胜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11日

七腾机器人有限公司关于要约收购

提示性公告期满120日的说明

七腾机器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七腾机器人” ）及其一致行动人重庆智行创机器人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深圳市弘源泰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代表弘源祥裕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上海承壹私募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代表一村扬帆15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拟通过协议转让及部分要约的方式取得胜通能

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 ）控制权。 2025年12月12日，上市公司披露了七腾机器人及其

一致行动人签署的《胜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以七腾机器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协议

受让上市公司29.99%股份完成为前提， 七腾机器人拟通过部分要约收购方式进一步增持上市公司股

份，并就要约收购事项作出了提示性公告。

截至本说明出具日，距本次要约收购提示性公告已满120日，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

法规要求，七腾机器人就本次要约收购的工作进展情况说明如下：2025年12月15日，七腾机器人已将要

约收购保证金合计112,444,416元（本次要约收购所需最高资金总额的20%）存入证券登记结算机构

指定的账户，作为本次要约收购的履约保证。

截至本说明出具日，协议转让股份已完成过户登记，七腾机器人将尽快披露要约收购报告书。本次收购要

约尚未生效，具有不确定性，提醒广大投资者充分关注上述风险及后续公告。

特此说明。

七腾机器人有限公司

2026年4月11日

证券代码：600976� � � � � � � �证券简称：健民集团 公告编号：2026-014

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4月10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武汉市汉阳区鹦鹉大道484号健民集团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9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9,094,138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2.004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袁平东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

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列席9人；

2、公司总裁汪俊，副总裁黄志军、裴学军，财务总监程朝阳，董事会秘书周捷等高级管

理人员及公司见证律师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8,862,637 99.5284 188,300 0.3835 43,201 0.0881

2、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8,783,337 99.3669 180,400 0.3674 130,401 0.2657

3、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8,876,137 99.5559 189,700 0.3864 28,301 0.0577

4、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8,860,437 99.5239 179,800 0.3662 53,901 0.1099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6年度融资额度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8,785,037 99.3703 179,900 0.3664 129,201 0.2633

6、议案名称：关于运用自有闲置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3,915,111 89.4508 5,042,726 10.2715 136,301 0.2777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6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8,749,637 99.2982 272,100 0.5542 72,401 0.1476

8、议案名称：关于开展资产池业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8,835,937 99.4740 179,200 0.3650 79,001 0.1610

9、议案名称：关于聘用公司2026年度审计机构及报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8,764,937 99.3294 253,500 0.5163 75,701 0.1543

1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6年度对外捐赠额度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8,852,337 99.5074 186,700 0.3802 55,101 0.1124

1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其附件部分条款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3,941,211 89.5039 5,035,026 10.2558 117,901 0.2403

1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薪酬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8,746,337 99.2915 229,100 0.4666 118,701 0.2419

1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6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8,396,460 99.2813 305,700 0.6271 44,601 0.0916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3 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5,949,586 96.47 189,700 3.08 28,301 0.46

6 关于运用自有闲置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988,560 16.03 5,042,726 81.76 136,301 2.21

7 关于公司2026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5,823,086 94.41 272,100 4.41 72,401 1.17

8 关于开展资产池业务的议案 5,909,386 95.81 179,200 2.91 79,001 1.28

9 关于聘用公司2026年度审计机构及报酬的议案 5,838,386 94.66 253,500 4.11 75,701 1.23

11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其附件部分条款的议案 1,014,660 16.45 5,035,026 81.64 117,901 1.91

12 关于修订《董事薪酬管理办法》部分条款的议案 5,819,786 94.36 229,100 3.71 118,701 1.92

13 关于公司2026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5,817,286 94.32 305,700 4.96 44,601 0.72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公司本次股东会审议的11号议案， 同意票超过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三分之二以上，该议案获得通过；公司本次股东会审议的1-10、12、13号议案，同意票超过

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半数以上，该等议案获得通过，其中13号议案股东汪

俊先生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湖北得伟君尚律师事务所

律师：陈林、吴思思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本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出席会议人员的资

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公司本次会议各项议案的表决

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湖北得伟君尚律师事务所关于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4月11日


